关于在“12•5”期间集中开展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宣传部），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今年12月5日是第27个国际志愿者日，为动员广大青年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以下简称关爱行动），通过新媒体弘扬志愿者文化，提升关爱行动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决定，今年“12•5”期间集中在全国开展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2年12 月5日前后。

二、活动主题

心手相牵绘七彩
三、主要内容
各级团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广大青年志愿者要重点围绕“五个一”开展活动。
1.开展一次主题 “七彩课堂”活动。动员市、县级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广大青年志愿者广泛开展关爱行动七彩课堂志愿服务活动，指导志愿服务团队精心策划服务内容，采取农民工子女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党的关爱，让农民工子女感受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增进农民工子女对党的了解和热爱。
2.组织一次项目专员上岗仪式。结合第二批项目专员选拔工作，部署安排新任项目专员到结对学校（或社区）亮明身份，参照项目专员上岗仪式流程（详见附件），与结对学校（或社区）签订结对协议，组织好项目专员上岗承诺仪式，增强项目专员的责任意识。有条件的地方，可组织项目专员举行集体承诺仪式，扩大影响，并动员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加入到关爱行动中来。
3.完成一次农民工子女心愿征集及满足活动。要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五项服务内容，广泛征集、筛选农民工子女合理心愿，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帮助农民工子女满足合理心愿，促进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
4.公布一批待结对学校和接受社会志愿者报名的团队信息。活动期间，各地可通过微博、电视、网络等媒体，集中公布展示一批七彩课堂示范活动方案、七彩小屋示范阵地、待结对农民工子女较集中学校（或社区）、可接受社会志愿者报名的志愿服务团队及项目专员名单，扩大社会各界参与关爱行动的渠道，方便社会志愿者就近就便参与关爱活动，提高关爱行动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5.开展一系列微博活动。要把活动开展与微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重点督促市、县团委志愿者工作机构、七彩小屋和项目专员在活动前全部开通新浪微博，并关注中国青年志愿者主微博和所在地省级志愿者协会官方微博。活动期间，围绕主题活动，通过晒一张笑脸、讲一个关爱小故事等方式对现场活动情况进行微直播。组织项目专员和广大志愿者加强网络互动，至少发布（或转发）信息5条以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青年志愿者微博体系影响力。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周密安排、统一部署，加强对市、县两级团委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分级落实活动方案，提高活动质量和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明确领导责任和工作任务，确保活动在各县（市、区、旗）普遍开展并取得实效。
2.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各地要紧紧围绕“五个一”活动内容，重点指导市、县两级加强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集中力量开展好富有当地特色、内容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增强关爱行动的社会影响力。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集中活动，广泛宣传报道基层生动实践，通过推出个人典型、工作经验等，提升活动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引导各领域志愿服务组织、广大青年志愿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为关爱行动的深入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4. 上报信息，及时总结。请各省级团委于11月30日和12月6日前，分别上报本省（区、市）活动方案和总结。
联 系 人：黄英锋、张燕红、游全；
联系电话：010-85212195、85212049；
新浪官方微博：中国青年志愿者；


电子信箱：zyzgzb@126.com。
附件：项目专员上岗仪式流程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2012年11月23日
附件

项目专员上岗仪式流程
一、介绍团中央关于开展关爱行动、七彩课堂工作要求及本次具体活动内容；
二、签订结对协议；

三、项目专员带领志愿者宣誓（作为一名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者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建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四、组织志愿者开展七彩课堂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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